
 

证券代码：002580       证券简称：圣阳股份        公告编号：2012-28 

 

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

格的议案》，有关事项具体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2012年 3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

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12 年 5 月

16日，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2012 年 6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

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 

2012年 6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  

二、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调整 

（一）调整原因  

1、部分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或调减本次限制性股票的认购；  

2、2012年 4月 20日，公司 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1 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具体如下： 

以公司 2011年末总股本 75,1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

现金股利人民币 1.5 元（含税）；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公司 2011 年末总股

本 75,1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前述权益分派已于 2012



 

年 5月 11日实施完毕。 

（二）调整方案 

1、关于激励对象名单的调整 

原 173名激励对象中，有 21人因个人资金等原因自愿放弃认购限制性股票，

有 36人因个人资金等原因调减认购限制性股票数量，详见附表。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调整。调整后，公

司首次激励对象由 173名变更为 152名，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 2012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中的人员。 

2、授予数量的调整 

（1）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十章 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规定，

若在授予日前圣阳股份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

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Q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Q 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Q = Q 0×( 1 + N )   

其中：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

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结合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数量应调整为：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380×（1+0.4）=532（万股）；其中，首次授予

480.20万股，预留 51.80万股。 

（2）公司有 2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资金等原因放弃认购限制性股票，合计

43.40万股；有36人因个人资金等原因调减认购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调减50.70

万股，调整后，拟授予的首次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480.20万股变更为 386.10 万股。 

（3）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调整 

根据上述调整情况，公司相应调减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由 51.80万股



 

调减到 42.90万股。 

综上，公司限制性股票总数为 429万股，其中，首次授予 386.10 万股，预

留 42.90万股。 

3、授予价格的调整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十章 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规定，若在授

予日前圣阳股份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

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P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1）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 = P0÷( 1 + N )  

其中：N 为每股的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

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2）派息 

P = P0- V 其中：V 为每股的派息额。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结合公司 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

制性股票价格应调整为： 

派息后的授予价格＝10.92-0.15=10.77（元） 

转增后的授予价格＝10.77÷（1＋0.4）＝7.70（元）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调整对公

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进行调整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对本次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

授予价格发表的独立意见 



 

针对公司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事宜，本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对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调整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号》、《股权激

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对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

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152名激励对象均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

定，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号》和《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以及禁止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 

五、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进行核查后，发表如下意

见：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所确定的 152名激励对象均为公司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

象中的人员且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第八条所述不得成

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前述 152名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

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

项备忘录 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六、法律意见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对首次授予的激

励对象名单、限制性股票数量和首次授予价格的调整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

备忘录2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3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的独立意见》； 

4、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授予及相关调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附表： 

单位：万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原授予股份数 最终确认授予股份数 

1 彭涛 部长     7.00        6.00  

2 宫恩杰 极板车间副主任     4.20        2.80  

3 郭天宝 副经理     4.20        2.80  

4 李东光 副总监     4.20        1.40  

5 郭小平 副经理     2.80       0.00 

6 时希领 经理助理     2.80        1.40  

7 李现红 新技术研究室副主任     2.80        1.40  

8 郭启明 工艺技术室主任     2.80        1.40  

9 孔德霞 企管部副部长     2.80        1.40  

10 孔剑 技术管理办公室主任     2.80        1.40  

11 孔祥兵 计划管理部部长     2.80        1.40  

12 王金生 胶体产品室主任     2.80        1.40  

13 翟学俊 工艺技术室主任     2.80        1.40  

14 孔庆敏 副总监     2.80        1.40  

15 王军 副总监     2.80        1.40  

16 孔存良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20        2.80  

17 顾清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20        2.80  

18 孔健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1.40  

19 孔令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1.40  

20 孔岩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1.40  

21 王良彬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1.40  

22 王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1.40  

23 赵继庆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1.40  

24 赵志坚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0.00 

25 孔晨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1.40  

26 孟现民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1.40  

27 宋尚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0.00 

28 温祖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1.40  

29 吴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0.00 

30 杨树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1.40  

31 郑放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1.40  

32 朱利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0.00 

33 李恒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2.10  

34 孔月婷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1.40  

35 魏翠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0.00 



 

36 孙佑宣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1.40  

37 颜中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0.00 

38 朱路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0.00 

39 高昭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1.40  

40 徐艳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1.40  

41 吴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1.40  

42 张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0.00 

43 张如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0.00 

44 魏长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1.40  

45 谢臣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1.40  

46 齐福龙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0        1.40  

47 孔凡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0       0.00 

48 赵岩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0       0.00 

49 郑怀芝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0       0.00 

50 冯玉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0       0.00 

51 王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0       0.00 

52 张剑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0       0.00 

53 丰美燕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0       0.00 

54 宋斐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0       0.00 

55 朱利坤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0       0.00 

56 孔祥桥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0       0.00 

57 王文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0       0.00 

合计   155.40      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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